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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法学》自出版以来，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适用。
但随着我国法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立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与判例理论的不断出现，我们有
责任将最新的知识和动态融入教科书中。
特别是我国《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的出台，对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和作用，对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具有重大的意义
，也可以说，这是促使我们对《民法学》修改的直接动因。
正因为如此，第二版的修改主要集中在“民法总论”、“合同之债”和“侵权行为之债”部分。
本教材由江平任主编，李永军任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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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平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特聘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比
较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市仲裁委员会主任。
先后担任过北京政法学院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校长，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暨法律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待遇。
曾赴比利时根特大学、香港大学、意大利第二罗马大学、日本青山学院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学
，获比利时根特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并任秘鲁天主教大学名誉法学教授。
参加了《民法通则》的制订，担任《民法典》和《物权法》起草专家组组长，在我国《信托法》、《
合同法》、《公司法》、《企业破产法》等法律的制订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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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则
第一编绪论
第一章民法概述
第一节民法的概念与特征
第二节民法在私法体系中的地位
第三节民法的法律渊源
第四节法律关系
第五节民法的构造与基本内容
第二章民法的基本原则
第一节民法基本原则概述
第二节意思自治原则
第三节过错责任原则
第四节私有财产权神圣原则
第五节权利本位原则
第六节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原则
第七节诚实信用原则
第三章民事权利通论
第一节民事权利概述
第二节民事权利的分类
第三节请求权体系
第四节抗辩权体系
第五节支配权体系
第六节形成权体系
第七节权利主体、权利的取得与丧失
第八节民事权利的限制
第九节权利的实现
第二编民事主体及其法律属性
第四章民事主体概述
第一节民事主体概念及形式结构
第二节民事主体的法律标志——权利能力
第三节民事主体的理性标志——行为能力
第五章自然人
第一节自然人的概念及主体性基础
第二节自然人的人格权
第三节自然人的其他法律属性
第六章法人
第一节法人概述
第二节社团法人
第三节财团法人
第七章无权利能力的社团与合伙
第一节无权利能力的社团与合伙概述
第二节合伙
第三编法律事实
第八章法律事实概要
第一节法律事实的概念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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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法律事实的种类分述
第九章法律行为
第一节法律行为的概念及其在私法上的说明意义
第二节法律行为的分类及其意义
第三节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
第四节附条件与附期限的法律行为
第五节法律行为的无效
第六节法律行为的可撤销与可变更
第七节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
第八节法律行为的解释
第十章法律行为的代理
第一节代理基本概述
第二节有效代理
第三节无权代理
第四节表见代理
第十一章民法上的时间
第一节时效制度概述
⋯⋯
物权
第四编物权一般理论
第五编所有权
第六编用益物权
第七编担保物权
债权
第八编债的一般原理
第九编侵权行为之债
第十编因其他原因所生之债
合同法
第十一编合同法总论
第十二编合同法分论
亲属法与继承法
第十三编亲属法
第十四编继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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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我们在此所讲的民法是实证意义上的民法规范，在形式上包括民法典及特别法律法规
，以及具有法律效力规范性质的其他形式。
前者通常被称为形式意义上的民法，而后者则被称为实质意义上的民法。
实质意义的民法与形式意义上的民法的区分具有重要意义：①实质意义上的民法应当符合形式意义上
的民法；②在法律掌握上，不仅要掌握形式意义上的民法，而且要掌握实质意义上的民法，例如，《
民法通则》与《合同法》，《民法通则》上的一般侵权与《民用航空法》上的侵权赔偿问题等。
(四)民法为私法提到私法，就不得不提到“公法”与“私法”的划分。
但关于划分的标准学理上有不同的观点，下面简单作以介绍。
1．划分的标准(1)利益说。
利益说在罗马法就已经有人提及。
乌尔比安说：“公法涉及罗马帝国的政体，私法则涉及个人利益。
”根据这一学说，判断一种法律关系或者一条法律规范是属于公法还是私法，就要看其所涉及的是公
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
(2)隶属说。
这一学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该说认为：公法的根本特征在于调整隶属关系，而私法的根本特征在于调整平等关系。
这种区分类似于新中国历史上对经济法与民法的划分。
(3)主体说。
该说认为，如果一种法律关系有公共权力机关的参与，并且是以行使公权的身份参与，则该法律关系
即是公法调整的范围。
如果一种法律关系的参加者为私人，或者公共权力机关参与但却不是以公共权力的行使为目的的，则
是私法的调整范围。
(4)自由决策说。
对于公法与私法划分的标准与学说，许多学者颇有微辞。
德国学者迪特尔·梅迪库斯评价道：就利益说而言，在福利国家中，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往往是不能
分离的。
例如，被归于私法范畴的婚姻制度和竞争制度，在本质上也是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与此相反，在
属于公法范畴内的社会照顾或者道路建设中，在很大程度上也涉及私人利益。
就隶属说而言，隶属关系也出现在私法中，如父母子女关系；而公法也存在平等关系，如政府之间订
立的就某一区域管辖的协议等。
就主体说而言，有个关键的问题没有得到回答：什么时候国家行使公权，且行使的方式足以表明国家
在上述意义上参与法律关系的这一点，在国家从事照顾性行为时，殊成疑问。
例如，国家根据《联邦教育促进法》向一个大学生提供贷款的行为，与该大学生的有钱的叔叔向其支
付生活费的行为，在性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所以，他认为，所有这些划分公法与私法界限的公式化的表述均存在缺陷，将各个具体的法律制度或
者法律关系归属于这个领域或者那个领域主要是受到了历史原因的影响。
在今天，任何旨在用一种空洞的公式来描述公法与私法之间界限的尝试，都是徒劳无益的。
以前的法律应当由历史因素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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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法学(第2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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